附件1

2025年文体娱乐业扶持计划—纳统升规资助项目申报指南

[bookmark: _GoBack]一、设定依据
《关于促进文体娱乐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深文规〔2024〕5号）。
二、支持对象
本扶持计划资助对象是在深圳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简称“文体娱乐业”，主要包括新闻和出版业，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文化艺术业，体育，娱乐业等五大业态），并纳入全市文体娱乐业行业统计的企业。
三、申报条件
（一）2024年3月1日至2025年2月28日首次纳入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统计，并在统计联网直报平台上填报统计报表的企业（不包括退统再纳统的企业）。
（二）申报主体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未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无逾期未办理验收或验收未通过的财政资助项目。
（三）申报主体提交的营业收入、纳税金额等经营指标数据客观真实，与纳入统计主管部门报表数据一致，不存在弄虚作假情况。
（四）按要求向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报送统计数据。
（五）不存在就同一单位建设内容相同或部分相同的项目向市有关部门进行多头申报的情形。
（六）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资助方式及标准
1.资助方式及数量：事后资助，无数量限制。
2.资助标准：首次纳入我市规模以上的文体娱乐业企业库的企业，2024年度营收低于2000万元的给予最高10万元的奖励；2024年度营收超过2000万元（含）的，给予不超过营业收入2％、最高100万元的奖励。

五、受理机关
（一）受理机关：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二）受理时间：
网上填报受理时间：即日起至2025年10月15日18:00。
（三）书面材料提交地点：通过初审的文化娱乐企业根据系统信息要求的时间和地点，按本指南第五项指引提交书面材料，逾期不予受理。通过初审的体育企业，按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政务网发布的书面审查通知提交书面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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